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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48号建议的答复
尊敬的杨志娟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县区增设街道办事处的建议》收悉。市民政局对建议高度重视，局领导和业务科室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研究和安排，现答复如下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县区增设街道办事处的建议”属行政区划变更事项的“增设街道办事处”工作。按照国务院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规定“......镇、街道的设立标准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拟订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；批准设立标准时，同时报送国务院备案。。”此审批权限在省政府。
2014年，省民政厅印发《河南省街道办事处设置有关规定（试行）》（豫民文〔2014〕94号），联合省编办下发了《关于撤乡镇设街道办事处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民文〔2014〕251号），对设置街道办事处的权限、程序和标准都做了明确的、具体的要求。其中，《河南省街道办事处设置有关规定（试行）》规定：“第一条，街道办事处的设置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。第二条，市辖区、不设区的市和县政府驻地设置街道办事处，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，报省民政厅备案涉及乡镇的撤销或行政区域界线变更的，由省人民政府审批。”2020年，省政府印发《关于印发河南省设立镇标准和河南省设立街道标准的通知》（豫政文〔2020〕29号），对县区设办提出更加明确的指导意见：首先对县政府所在地的镇按照标准进行改设街道，然后再按照第三条，街道整合和分设标准进行优化，即常住人口达到16万人以上的可分设一个街道。所以，县区设街道办事处实行城市化管理体制的前提必然涉及调整乡、镇域边界线变更，撤销乡镇和建制的整合和分设，此区划调整权限在省政府，且有一定的标准要求。
增设街道办事处对于县区是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事项。如果实施“县区设办”具体工作，市民政局作为此项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，将积极向上反映，全力按照省政府设置标准及市委、市政府的导向，积极助推县委、县政府做好相应的工作。市民政局将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导向，严格执行省政府相关设置标准，积极助推符合条件且有意愿的县委县政府做好相应工作。

因此您提出的“关于在县区增设街道办事处的议案”目前暂时不能解决。待时机成熟时，民政局将配合做好各项工作。感谢您对行政区划管理工作的关心及支持！

2021年7月7日
（联系人：丁向东            电话：6687691）
 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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